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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交医研〔2017〕2 号 

各培养单位： 

现将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“博士创新基金”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

2017 年 1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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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推进医学院博士学科点建设，加强

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，促进博士生科研创新精神培养，

同时也是为了在管理工作中建立激励机制、约束机制，特设

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“博士创新基金”，并制定《上海交

通大学医学院“博士创新基金”管理办法》。 

第二条 “博士创新基金”为医学院基金，研究项目的

申请、评审、管理工作将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操

作上务求客观、严格、公正，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推荐申报，

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组织专家评审，最后报分管院领导批准。 

第三条 基金来源为上海市财政经费。 

第二章  申报条件 

第四条 申报对象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．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遵纪守法，行为

规范； 

2．具有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，能够申请各类科研项目； 

3．在校一、二年级的博士研究生，学习优良； 

4．身体健康，坚持正常学习和科研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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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申报程序 

第五条 各培养单位按学校每年下达的名额，依据条件

进行选拔和推荐，研究周期为 1-2 年。每年由学校下发研究

项目申请通知，申请人按要求填写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

士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》，并经导师推荐、院、所审核并签

署意见后，由培养单位在规定时间内上报研究生分院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 

第六条 课题申请人必须是在读博士研究生，且每位博

士生在校期间只能获本基金资助一次。 

第七条 凡已列入各级各类研究计划的项目不属于本基

金申请范围。 

第八条 医学院成立“博士创新基金”评审组，由研究

生院医学院分院和医学院科技发展处组织专家对年度申报项

目的科学性、前沿性、可行性、经费预算合理性等进行评议

和表决（申请者进行课题 ppt 汇报和答辩），最后报医学院

分管院领导审定批准。 

第四章  经费资助 

第九条 基金资助重点 

1．在疾病防治和诊断中有显著意义的临床应用型研究

项目； 

2．涉及学科领域前沿构思新颖，技术先进的基础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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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项目； 

第十条 资助经费一次核定，一次拨款。专款专用，主

要用于科研工作，由项目负责人按照预算和有关规定合理支

配使用，必须经导师审核，任何单位、部门不得克扣或挪用。 

第十一条 每年根据申请到的经费总额及该申请年级博

士生数核定各培养单位推荐名额数。 

第五章  组织管理 

第十二条 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专人负责项目具体日常

管理工作，委托各培养单位有关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各院、所

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，负责经费的拨给和项目的检查、验收、

成果鉴定以及鉴定后的成果报奖等事项。 

第十三条 研究项目一经批准，各培养单位应在二周内

签订项目合同书一式三份交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。合同中学

校（甲方）、项目申请人（乙方）、培养单位（丙方）。 

第十四条 获资助的项目所在培养单位应加强日常管

理，并在人力、物力上支持项目负责人顺利开展科研工作，

科研经费的使用应严格按照有关管理办法及财务部门的规定

执行，合理使用。如发现使用不当，立即追回或停止用款。 

第十五条 项目申请人在毕业前必须进行结题并填写结

题报告、经费使用情况及成果等报医学院研究生分院归档。

研究生不按时结题将影响所在培养单位下一年度申报名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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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 医学院研究生院分院负责对本办法的有关内

容进行解释，本文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7 年 1月 9日印发 


